
《水产品初加工机械通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一) 任务来源 

2023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4 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承担《水产品初加工机械通用技术规范》

（计划编号 20232806-T-326）的修订任务，项目周期为 12个月。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二) 制定背景 

我国是水产品生产、贸易和消费大国，渔业是农业和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根据《2023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显示，2022 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 6865.91

万吨，其中水产品加工总量为 2556.13万吨，同比增长 1.33%，约占中国水产品

总产量的 37%。水产品加工行业在整个渔业中起着桥梁枢纽的作用，连接下游水

产品市场以及上游捕捞养殖市场，是渔业生产的延续。发展水产品加工业是我国

当前加快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内容，也是优化渔业结构、实现产业增值增效的有

效途径。 

随着渔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水产品行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加工体系。

水产品加工技术与装备水平不断提升成为促进水产品加工行业发展的关键点，集

约化加工模式以及绿色便捷消费产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在初加工

环节领域，越来越多的工序开始采用机械替代人工，特别是初加工环节，以前基

本上全部依赖人工，现在逐渐出现了能替代人工操作的机械设备，如去鳞、去头、

去脏、切断等。水产品初加工装备的广泛应用，将对水产品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

的提升，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提升水产品加工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大以来，为了积极推动现代农业的高质发展，多项相关政策陆续出

台。2018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我国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

高机械国产化水平，发展高端农机装备制造的要求。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农

机装备质量可靠性建设，加快精准农业、智能农机、绿色农机等标准制定，构建

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体系，提升面向农机装备的安全性、环境适应性、设备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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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产品初加工机械装备总

量不断增长，技术水平稳步提高。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

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机械保有量达 1589.65万台，同比增长

1.12%。 

尽管我国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产业和环节

装备总量不足、技术水平不高、设施设备不配套等问题，因此，2023 年农业农村

部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并对水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发展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意见里指出要稳步推进水产

品初加工机械化发展，围绕经济鱼类初加工的暂养去腥、分等分级、输送、三去

（去鳞、去鳃、去内脏）、放血、分割、快速冻结，虾类初加工的清洗、分等分

级、剥制去壳，贝类初加工的清洗、净化、预冷、分级、取肉，加快产业亟需适

用装备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推进技术装备的成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目前国内生产水产加工机械的企业已有数百家，水产品初加工设备品种较为

齐全，设备的技术水平有了创新发展，自动化水平及专业性显著提升，更加符合

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的需求。2021年修订发布的 NY/T1640-2021《农业机械分类》

标准，也将水产品初加工机械作为 72 个小类之一列入其中，以便加强对我国水

产初加工机械的管理和满足新设备的发展需要。2007 年制定的《鱼糜加工机械

安全卫生技术条件》（GB/T 21291-2007），该标准主要参考了日本标准 JIS B 

9654—1988，经过十多年的发展，JIS B 9654 标准已分别在 2005年和 2017年

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修订，对标准的文本结构和技术内容都进行了较大调整，该

标准以鱼糜及制品加工设备为主，针对鱼糜及制品加工机械的安全卫士方面提出

了相关技术相求，其他水产品初加工设备涉及的较少，未能完全覆盖水产品种类

（虾类、贝类）和其它常用的初加工设备类型，随着水产品加工技术的发展，水

产加工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应用的机械也越来越多，原标准单纯针对鱼糜加工机

械已经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该标准进行修订，可使设计、生产及

使用单位对水产品初加工机械的技术要求有据可依，确保水产品初加工设备的性

能、制造质量及操作安全，适应水产品初加工机械的生产、管理及安全质量监督

的需求，对提高水产品加工效率及食品安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 编制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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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标准起草单位 

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参加起草单位：日照鑫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2.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欧阳杰，负责组建编制组，确定标准编写的整体思路，组织协调各方关系以

及整个标准的起草工作；谈佳玉，负责标准的起草工作，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调

研相关内容；郑晓伟、徐文其、倪锦，参与标准部分内容的研究，进行相关章节

起草；龙丽娜、沈建、志洪刚，参与标准部分内容的起草和研究。 

(四) 起草过程 

1.起草工作阶段 

根据任务要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于 2024 年 1 月 

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组织标准编制工作。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在 

2024 年 2-3 月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标准编制单位。经过征集、评审和筛选，并

最终确定了标准编制组的成员和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标准编制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

度时间。同时，编制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

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标准编制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资料，结合水产品初加工

机械设备的研制技术、生产经验、应用现状和技术发展趋势，以水产品初加工机

械的生产和应用为主要参考依据，于 2024 年 4 月编写完成了《水产品初加工

机械通用技术规范》的草案稿。2024 年 5 月 19日，编制组在组内召开研讨会

议，讨论了现行《鱼糜加工机械安全卫生技术条件》标准的相关内容以及国内水

产品初加工机械的生产使用现状，确定了标准修订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 

会后标准编制组按照讨论内容，对草案稿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分

析、理解和总结，迅速开展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初稿的编制以及试验项目的实施

工作，编写完成了《水产品初加工机械通用技术规范》的征求意见稿初稿。征

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组织开展标准意见稿讨论会议，对标准意见稿初稿的内

容条款及技术指标进行了逐条研讨，对标准制定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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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并达成共识。2024 年 6月-7月，编制组根据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

完成征求意见稿。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

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一) 标准编写的原则 

1. 保障安全 

传统的水产品初加工操作主要依赖人工完成，人工处理劳动强度大，同时水

产品的加工处理过程大多是在较低温的生产环境中进行的，基本环境温度为 20.7

±1.9℃，也有低至 8.0℃，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时间进行重复性和主观性操作，工

作人员容易产生“机械疲劳”和视觉疲劳，导致操作不规范造成产品均一性较差、

二次污染等问题，或者出现如鱼体表面血污、鱼鳃内脏残留等原料处理不彻底的

情况，影响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和质量品质。而水产品机械化加工作业方式可以

实现长时间连续、稳定的加工，且非人工接触式的加工方式可以有效防止产品污

染问题，保证加工产品的合格率和安全性，避免食品安全隐患。 

2. 增效降耗 

以人工处理为主的加工，其加工效率和质量与工人的熟练度和加工水平有直

接关系，无法满足大规模的生产需要，水产品初加工涉及的如鱼类“三去”、切

割、贝类脱壳等步骤，不仅对工人加工熟练度要求高、劳动强度大而且加工效率

低。机械设备的使用不但能节省人力和提高效率，还能保证加工产品的质量，促

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研发构建的鱼

类预处理加工生产线，经实际生产验证，生产线处理能力可达 620 条/小时，加

工效率较人工提高 66.6%，实现了预处理加工的连续进料、衔接与高效生产。同

时，一些水产品初加工设备在研制过程中还考虑的水产品利用和废物的收集功能，

从而减少环境污染，满足市场加工企业要求，降低加工成本和能耗。 

(二) 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范围 

编制组成员分别对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水产

品加工设备制造及水产品加工企业进行了现场调研，发现目前水产品初加工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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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鱼类、虾类和贝类的产品生产中，并且主要集中在清洗机、分级机、

投鱼机、去鳞机、剖杀机、去内脏机、切割设备、壳肉分离设备、去皮机和鱼肉

采取机的设计、制造和使用，其他与水产品初加工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等要求

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使本标准更加全面、规范和可行，引用和参考了最新版的相关国内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参考了 SC/T 6001.3《渔业机械基本术语 第 3 部分：水产品加工机

械》中分级机、自动投鱼机、去鳞机、去头机和鱼肉采取机的术语和定义。界定

了清洗机、剖杀机、去内脏机、分割设备、壳肉分离设备的术语和定义。 

4.通用技术要求 

结合水产品初加工机械在设计制造时的共性要求，4.1、4.2、4.3、4.4、4.5

分别从设备的一般要求、卫生、安全、电气防护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4.1 一般要求 

4.1.1 水产品初加工机械属于食品原料加工机械，参考 SB/T 222《食品机械通

用技术条件 基本技术要求》，对水产品初加工机械的设计做了规定。 

4.1.2 水产品初加工装备在使用过程中多处于潮湿环境，参考 GB 16798 《食品

机械安全要求》中的 4.3产品接触表明的结构材料要求，主要包括不锈钢、铝及

铝合金、焊接材料、塑料、涂料及涂层、橡胶等，以及 4.6非产品接触表面用材

料要求，对水产品初加工机械的制造材料做了规定。 

4.1.3 参考 SB/T 223《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加工技术要求》，对水产品

初加工机械的加工做了规定。 

4.1.4 参考 SB/T 224《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技术要求》，对水产品初加

工机械的装配做了规定。 

4.1.5 参考 SB/T 226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铆接技术要求》，对水

产品初加工机械的焊接、铆接部件加工做了规定。 

4.2 卫生要求 

4.2.1 水产品初加工机械主要用于水产制品的生产，为保障制品的质量安全，所

有生产设备应从设计和结构上避免零件、金属碎屑、润滑油、或其他污染因素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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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食品，参考 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对水产

品初加工机械结构设计的卫生性加工做了规定。 

4.2.2 规定了水产品初加工机械中箱、槽类设备的结构要求，连贯表面可以避免

污染物残留在缝隙；焊缝设计在平面，有利于彻底清洗；折边设计可以确保箱、

槽表面的平整性，避免凹凸处可残留污染源。 

4.2.3 规定了与水产品接触的零部件（螺栓、螺钉、垫圈等）的材质为不锈钢材

质，确保设备的零部件不会应长期在高湿环境下生锈，影响产品质量安全；同时

规定避免使用带有凹的零部件，避免凹处可残留污染源。 

4.2.4 对接触水产品的部件内角做了规定。 

4.2.5 水产制品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生产设备进行有效的清洗和消毒，避免产

品污染，因此，为减轻设备清洗消毒的工作量，提高清洗消毒的效率，对水产品

初加工机械中需要经常清理及检修部件的结构设计做了规定。 

4.2.6 对水产品初加工机械的清洗方式做了规定。采用原位清洗，即不需要拆卸

的清洗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清洗工作量。 

4.2.7 对水产品初加工机械中包含的管路、软管、排水口处的阀做了规定，避免

因阀门难清洗拆卸导致水质污染影响产品质量。 

4.3 安全要求 

4.3.1 对水产品初加工机械中的传动与驱动机构安全防护装置做了规定，为避

免加工过程中使用者在操作过程中发生手指、身体其他部分及穿着物卷入的安全

事故。 

4.3.2 对机械设备的检修窗口做了规定，确保检修过程中的操作人员安全。 

4.3.3 对设备的紧急制动做了规定，避免在生产过程中机械突发故障导致的安

全问题。 

4.3.4 参考 GB/T 8196《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计与

制造一般要求》，需要在操作和相关人员可能触及的部位做了规定。 

4.3.5 为提高水产品初加工设备的生产效率，减少人工送料可能引起的安全隐

患，大多加工设备采用输送装置进行进料和出料，水产品生产加工常用的输送类

型为带式输送，参考 GB 14784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对初加工设备中的带

式输送机构的安全要求做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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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参考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对水产品初加工设备的安全标

志做了规定 

4.4 电气要求 

4.4.1 参考 SB/T 227《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电器装置技术要求》对机械电气

设计做了规定 

4.4.2 参考 GB/T 5226.1《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

件》对初加工机械的电气安全做了规定。 

4.4.3 对初加工机械的绝缘电阻和接地电阻做了规定。 

4.4.4 对初加工机械的金属外壳保护接零做了规定。 

4.4.6 对电控柜、电动机的防护等级做了规定。电控柜、电动机的防护等级应不

低于 IP55，即防止有害粉尘堆积且可以用水冲洗但不进水。参考 GB/T 4942《旋

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规定外露的电气部件防护等级

IPX5以上，即至少能够抵挡从任意放方向喷射的水。 

4.5 噪声要求 

参考 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要求》5.2.16条款内容“在空载正常运行情

况下，设备的噪声（声压级）不应超过 85dB（A）。” 本标准也将初加工设备的

空载噪声设定为不超过 85dB（A）。 

5 主要设备的技术要求 

5.1 清洗机 

    清洗是从源头上保证和提高水产加工产品安全与卫生的重要措施，为了提高

清洗效率和保证清洗质量，生产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机械清洗方法。 

5.1.1 一般要求 

5.1.1.1 对清洗机的清洗方式清洗水体的循环做了规定。 

5.1.1.2 参考 GB/T 20801.1《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1部分:总则》对清洗

机水管路各管件做了规定。 

5.1.2 性能要求 

5.1.2.1 水产品种类较多，不同种类的水产品体表的污染物多少也不一致，为了

提高清洗机的适用范围，对清洗机清洗系统的参数可调性做了规定。 

5.1.2.2 对清洗机的节水性能进行了规定。避免过度清洗造成的水资源浪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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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调节阀门对水流量进行调节。 

5.1.3 安全要求 

5.1.3.1 对清洗机的作业区域防护要求做了规定。避免应清洗水体喷溅导致的

安全事故。 

5.1.3.2 对清洗水槽防水溢出性能做了规定，避免应清洗水体溢出造成的安全

事故。 

5.1.3.3 对清洗机进料处的安全警示标志做了规定。 

5.1.3.4 对清洗机的急停功能做了规定，清洗机在操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

水，当水管管路出现故障，为避免事故的发生，设定急停功能。 

5.2 分级机 

分级后可以满足各种水产品前处理机械加工的适应性要求，从而提高加工

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 

5.2.1 一般要求 

5.2.1.1 对分级机的种类和供料方式做了规定。分级机一般可分为体型分级机

和重量分级机，体型分级机常见的有对辊式、带式和滚筒式三种类型。 

5.2.1.2 对分级机的分级精度要求做了规定。 

5.2.1.3 对对辊式分级辊组传动系统做了规定。对辊式分级机工作原理是水产

品在管子转动或振动作用下沿着由小到大的管道间隙前行，不同横截面厚度的鱼

体分别通过相应的管间距落入收集斗内，分成不同等级。因此只有在传动系统工

作平衡，齿形链轮和链条咬合均匀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 

5.2.2 性能要求 

5.2.2.1 对分级机的防物料卡滞性能做了规定。物料卡滞导致水产品加工无法

正常进行，影响生产效率。 

5.2.2.2 对分级机的电子部件与系统快速自动复位性能做了规定。 

5.2.2.3 对重量分级机的传感器性能做了规定。重量分级机称重传感器会动态

监测出产品的重量，并把数据传输给数据处理与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判断出该

原料属于哪个重量范围并给出其类别，再由分选执行机构完成相应的鱼体归类卸

料动作，因此高精度传感器是保证准确分级的关键部件。 

5.2.2.4 对分级机的分选等级做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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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安全要求 

5.2.3.1 对分级机的出料导向做了规定。 

5.2.3.2 对分级机的气动执行机构的安全防护做了规定。 

5.3 投鱼机。 

投鱼机的主要功能是对鱼体进行姿态调整、排序及输送，主要依靠机器视觉

系统、鱼体头尾定向执行机构、鱼体腹背定向执行机构、鱼体翻转机构等实现功

能。 

5.3.1 一般要求 

5.3.1.1 对投鱼机需具备的功能做了规定 

5.3.1.2 对投鱼机的投料速度和准确率性能指标做了规定。 

5.3.2 性能要求 

5.3.2.1 对投鱼机未调整就位物料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规定。投鱼机鱼体调整功

能通过机械手段实现，当出现调整不到位时需要及时将鱼剔除并回转到原输送机

构进行再次调整，从而保障设备运行通畅。 

5.3.2.2 对投鱼机执行机构的防滑功能进行了规定。为保证鱼体按设定方向调

整或调整后鱼体不再滑动确保调整姿态正确。 

5.3.3 安全要求 

5.3.3.1 对投鱼机调整操作区域的安全防护做了规定，避免操作者受到不必要

的机械损伤。 

5.3.3.2 对投鱼机的防止物料卡滞或推积做了规定，保障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

和人员的安全。 

5.4 去鳞机 

    去鳞是鱼类前处理加工的难点环节，也是我国鱼加工的薄弱环节。机械去鳞

法一般借助搓擦、剥离或其他一系列的作用，达到鱼鳞与鱼体分离的目的。 

5.4.1 一般要求 

5.4.1.1 对去鳞机的去鳞方式和作业方式做了规定。去鳞机可选择机械刮除去

鳞与水射流去鳞，机械去鳞法一般借助搓擦、剥离或其他一系列的作用，达到鱼

鳞与鱼体分离的目的。为了减少机械作用对鱼体的损伤，还可以选择高压水射流

去鳞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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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对去鳞机构的清洗便捷性做了规定。在去鳞操作过程中鱼鳞脱落，因表

面黏液较多容易黏附在去鳞机构表面，降低去鳞效果，因此去鳞机构应便于清洗。 

5.4.1.3 对机械刮除式去鳞机设置喷淋装置进行了规定。机械去鳞的去鳞部件

为去鳞刷（主要由尼龙、橡胶、钢丝等制成）及刮刀，鳞片容易黏附在去鳞部件，

影响去鳞部件的鱼鳞去除率，因此，机械式去鳞需要配有水清洗装置，及时去鳞

部件表明的鱼鳞。 

5.4.1.4 对去鳞机的鱼鳞收集装置进行了规定。鱼鳞作为加工副产物可以回收

再利用，随意排放造成资源浪费，也不符合环保要求。 

5.4.1.5 对去鳞机的夹持机构做了规定。高压水射流去鳞装置，主要通过夹持装

置固定鱼体，利用高压水竖直多次喷射鱼体两侧，相较于挤压摩擦去鳞，更容易

保护鱼体。同时结合机器视觉鱼鳞识别技术，获取鱼体的鳞片分布及结合力特性，

并通过计算获得不同鱼体部位去鳞所需的入射角度和力度参数进行去鳞加工。夹

持是高压水去鳞装置的关键部件，需要将不同体型的鱼固定进行去鳞加工。 

5.4.2 性能要求 

5.4.2.1 对去鳞机工作参数可调性进行了规定。不同鱼的鱼鳞大小，与鱼体结合

力不同，为满足去鳞机的通用性，去鳞时间、水压、刮除转速等参数因设置可调。 

5.4.2.2 对去鳞执行机构的去鳞覆磷面进行了规定。按实际生产的要求以及去

鳞率指标，去鳞执行机构设计布局应满足对物料所有覆鳞面。 

5.4.2.3 对水射流去鳞机的运行稳定性做了规定。水射流去鳞机主要利用高压

水多次喷射鱼体，导致鱼鳞脱落，压力不稳定波动会影响去鳞效果。 

5.4.3 安全要求 

5.4.3.1 对去鳞机作用区域的安全防护做了规定。机械去鳞的去鳞部件如去鳞

刷（主要由尼龙、橡胶、钢丝等制成）、刮刀等，以及高压水射流机构，都具有

一定的危险性 

5.4.3.2 对去鳞机的安全警示标志做了规定。为保障设备作业的安全性，进出口

处应加贴禁止探入安全警示标志。对操作人员起到警示作用，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5 剖杀机 

5.5.1 一般要求 

5.5.1.1 对剖杀机的进料方式进行了规定。剖杀机是集鱼类剖腹/开背、去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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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机械，鱼体需要按固定姿势进入设备，为保障鱼体的进料姿态一致，可以

选择人工进料或配置投鱼机。 

5.5.1.2 对剖杀机物料的进料体位姿态进行了规定。采用物料采用立式体位进

料，便于物料对中，使得剖切后的物料两片均匀。 

5.5.2 性能要求 

5.5.2.1 对剖杀机的刀具尺寸和进刀量做了规定。鱼种类体型不同，所需刀具尺

寸不同，鱼身厚度不同，剖杀时的进刀量也不同。 

5.5.2.2 对夹持机构设置定位对中调节机构做了规定。为保障剖杀位置的准确

性，夹持机构应设置定位对中调节机构，避免剖杀时产生位移，影响产品质量。 

5.5.3 安全要求 

5.5.3.1 对剖杀作用区域的安全防护做了规定。 

5.5.3.2 对剖杀机的安全警示标志做了规定。 

5.6 去内脏机 

5.6.1 一般要求 

5.6.1.1 对去内脏的形式做了规定。 

5.6.1.2 对去脏机构的去脏时进入鱼体腹腔的深度做了规定。国内鱼体去脏设

备基本上首先是用刀具将鱼腹剖切，再用其他办法去除内脏和其附属物。工作过

程为：将待去脏的鱼从进料托鱼器方向放进去，放时鱼肚朝下，开启电机通过一

系列的传动，鱼在驱动轮驱动下由开肚圆盘刀将鱼肚切开，进入金属去脏轮，再

进入橡胶去脏轮将内脏刮净，内脏由出脏口流出，鱼从导向槽出来，或者通过真

空吸嘴将内脏吸出储存在内脏收集罐中，为保障内脏去除率，去脏轮、真空吸嘴

等去脏机构的进入深度应与鱼体的腹腔结构特征相结合 

5.6.2 性能要求 

5.6.2.1 对去脏过程中保持鱼体胆囊完整的性能做了规定。鱼内脏中含有胆囊，

胆囊破损会导致鱼肉发苦影响品质，去脏机需要在完成机械去脏的同时不破坏胆

囊。 

5.6.2.2 对去脏机的去除率做了规定。 

5.6.2.3 对去脏刀或轮的拆装、清洗便捷性做了规定。 

5.6.3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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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1 对去脏作用区域的安全防护做了规定。 

5.6.3.2 对去内脏机的安全警示标志做了规定。 

5.6.3.3 参考 GB/T 8196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

计与制造一般要求》对去脏刀具的安全防护做了规定。 

5.7 切割设备 

5.7.1 一般要求 

5.7.1.1 对切割设备的切割方式做了规定。 

5.7.1.2 对切割设备的分切要求做了规定。切割是预处理加工中的关键工序, 包

括去头、修边、定量切割等工序，主要是满足不同品种、不同规格的产品正常分

切要求。 

5.7.1.3 对切割刀具的调节、拆换的便捷性做了规定。切割的主要部件为切割刀

具，通常为提高设备的通用性，通过更换不同类型的刀具实现对不同规格的鱼体

进行切割，同时刀具属于易耗品，需要经常更换。 

5.7.2 性能要求 

5.7.2.1 对刀具切割路径做了规定。鱼体的切割通常为异形切割，为较少鱼肉损

失率，提高产量，针对不同体型的鱼体切割方式和切割路径选择不同 

5.7.2.2 对切割后水产品的切口做了规定。切割后水产品切口应光滑平整，可以

避免破坏鱼肉组织结构影响产品品质，还可以保持产品外表美观有利于后续加工

或销售。 

5.7.2.3 对切割设备的夹持机构设置定位对中调节机构做了规定。开背、开片切

割设备还涉及到鱼体定位切割，因此需要在夹持机构设置定位对中调节机构，保

证切割的均匀性。 

5.7.3 安全要求 

5.7.3.1 对切割作用区域的安全防护做了规定。 

5.7.3.2 对切割设备的安全警示标志做了规定。 

5.7.3.3 对分切机上刀具转动方向的安全标志做了规定。 

5.8 壳肉分离设备 

5.8.1 一般要求 

5.8.1.1 对不同种类的水产品脱壳方式做了规定。壳肉分离设备主要的加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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